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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西省医疗保障局 江西省财政厅 国家税务总局 江西省税务

局关于认真做好疫情防控期间医疗保障工作的通知 

各市、县(区)医疗保障局、财政局、国家税务总局江西省各

市、县(区)税务局，赣江新区社会发展局、财政金融局，省直有关

单位： 

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重

要指示精神，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有关决策部署，

根据《江西省人民政府印发关于有效应对疫情稳定经济增长 20 条

政策措施的通知》(赣府发〔2020〕2 号)和《江西省人民政府办

公厅关于切实抓好有效应对疫情稳定经济增长 20 条政策措施执行

工作的通知》(赣府厅明〔2020〕15 号)要求，现就做好疫情防控

期间我省基本医疗保障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认真做好基本医疗保险登记申报工作 

1.进一步创新工作思路，完善服务举措，加大宣传力度，巩

固和扩大职工基本医疗保险(含生育保险，下同)、城乡居民基本医

疗保险覆盖范围，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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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合理配置工作人员，畅通办事渠道，确保医保经办服务不

断，为人民群众和用人单位提供及时周到方便快捷医保公共业务

服务。 

二、认真做好基本医疗保险费征缴工作 

3.在疫情防控期间，推行基本医疗保险费非接触式征收。企

业和灵活就业人员基本医疗保险费采取银行托收、网上征收等线

上模式。机关事业单位在“江西省电子税务局”网上自行缴纳。

城乡居民使用微信“生活缴费”、省税务局微信公众号、省税务

局手机 APP、赣服通以及省农商银行、农行微信公众号缴纳。确

需上门办理的，要先行预约，根据预约的地点和时间，在做好相

应防控准备后方可上门办理。 

4.对因疫情影响未能按时缴费的的企业、灵活就业人员和城

乡居民，可延长至疫情解除后补办。延期缴费期间(自我省启动一

级响应之日起至解除疫情后第三个月末)免收滞纳金。 

三、认真做好参保人员医保待遇落实工作 

5.严格执行政策规定，采取有效措施，确保参保人员基本医

保、大病保险、医疗救助等各项基本医疗保障待遇落实到位。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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纳入卫生健康部门制定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的药

品和医疗服务项目，临时性纳入医保基金支付范围。 

6.对受疫情影响的企业、灵活就业人员和城乡居民，未能按

时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的，不影响参保人员享受待遇，并在业务

系统做好标识，实现参保人员疫情期间(在我省启动一级响应之日

起至疫情解除之日止)就医购药直接结算。 

我省启动一级响应前以及疫情解除之日后因欠费(断保)产生

的医疗费用报销问题按我省现行医保政策规定执行。 

7.对确诊或疑似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的患者异地就医产

生的费用，由就医地医保部门先行垫付，执行参保地住院报销政

策，先救治后结算，不执行异地转外就医支付比例调减规定。 

四、认真做好医疗保障服务管理工作 

8.疫情防控期间，凡可通过网上办理的事项，原则上不要求

到现场办理。各地要根据经办业务办理的实际需要，大力推行

“网上办、掌上办，邮寄办、帮代办，系统办、预付办，预约办、

放宽办，电话办、线上办”等医保服务便民举措，大力推进非接

触式办理，探索实行容缺受理和事后补交材料，全面提升医保经

办服务的便捷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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